
國 立 彰 師 附 工 進 修 學 校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數學學科競試   通知 

一、舉辦時間：103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第一節班會 

二、競試範圍： 

((((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年級年級年級年級：：：：向量向量向量向量    

    ((((二二二二))))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機率機率機率機率    

三、競試試題類型： 

  考試採電腦閱卷，試題全部為測驗題。 

四、應試使用文具： 

  (一)答案卷使用電腦卡片，學生須自備 2B 鉛筆作答。 

  (二)不按規定劃記作答導致電腦閱卷無法評分時，該科成績以零分

計算。 

五、競試成績作為該科一次平時考查成績，由任課教師自行登錄。 

六、競試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其辦法如下： 

  (一)各年級前 10 名各記小功乙次，頒發獎狀乙紙、兩百元禮券並公

開表揚，以資鼓勵。 

  (二)班上成績前三名者，各記嘉獎兩次但不得重複敘獎。 

  (三)受獎者其競試成績須達 60 分以上(含 60 分)。 

七、競試成績不及格且不足均標者競試成績不及格且不足均標者競試成績不及格且不足均標者競試成績不及格且不足均標者((((年級總平均以下者年級總平均以下者年級總平均以下者年級總平均以下者))))處以抄寫試卷處以抄寫試卷處以抄寫試卷處以抄寫試卷

((((全部題目與正確答案全部題目與正確答案全部題目與正確答案全部題目與正確答案))))乙次乙次乙次乙次，，，，未於規定時間繳交者記警告乙次未於規定時間繳交者記警告乙次未於規定時間繳交者記警告乙次未於規定時間繳交者記警告乙次，，，，

並通知留校罰寫並通知留校罰寫並通知留校罰寫並通知留校罰寫，，，，未到亦不繳交者記小過乙次未到亦不繳交者記小過乙次未到亦不繳交者記小過乙次未到亦不繳交者記小過乙次，，，，得連續懲處至繳得連續懲處至繳得連續懲處至繳得連續懲處至繳

交為止交為止交為止交為止。。。。    

                                       進修學校校務處                        


